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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市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

指标名称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分数 类别 提供材料

一、机构建设

（7分）

1.1 机构人员设置

1.机构健全，职责明确得 2分；

2.单位名称中含有“资助”字样得 1分；

3.为教育部门内设机构、临时性组织不得分；

4.有专职工作人员得 1分。

4 B
根据市级学生资助中心最新
的成立或变更的文件，结合系
统查看。

1.2 代理费使用

1.设立使用台账得 1分；

2.按规定使用代理费得 1分；

3.未全部领取已分配资金扣 2分。

3 B

市级学生资助部门提供被绩效
评价年度代理费资金领取、使用
的相关票据、收入支出明细账目
（加盖财务章和公章复印件）。

二、工作组织

（9分）

2.1 政策宣传 组织所属单位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
传工作。

2 B
市级资助中心提供政策宣传
的文件、票据和影像材料

2.2 预申请 召开会议组织部署、协调开展预申请工作。 2 B
市级资助中心提供预申请工
作相关的文件和影像材料，结
合实地调研情况。

2.3 贷款组织

1.以教育局名义印发年度工作安排意见得 1 分；

2.部署安排年度工作得 1分；

2.贷款受理期间，深入基层调研得 1分。

3 B
市级资助中心提供相关的文
件和调研影像材料，结合实地
调研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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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合同审查 组织开展借款合同审查得 2分。 2 B
市级资助中心提供相关文件、
票据等材料

三、管理成效

（84 分）

3.1所属县（市、区）

绩效评价赋分科学性

1.依据市级给县级赋分误差率超过 7%的县（市、
区）占全市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的比例进行打分，
占比 20%以下得满分；

2.占比 20%-25%，得 3分；

3.占比 25%-30%，得 2分；

4.占比 30%以上，不得分。

4 A、B
专家组依据市级给县级赋分
情况

3.2 所属县（市、区）

日常管理
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绩效评价平均得分。 80 A

省中心以各省辖市平均得分为
基础，乘以0.8的权重计算赋分


